
向
社
會
福
利
暨
社
區
發
展
重
要
活
動
紀
要
巫
:
…

(
八
十
一
年
五
月
五
八
月
)

內
政
部
召
開
八
十
一
年
度
社
政
主
管
會
議

為
加
強
社
會
政
策
和
政
令
之
順
利
宜
導
及
地
方
困
難
之
溝
通
協
商
，
以
促
進
社
會
福

利
整
體
工
作
之
推
展
，
內
政
部
於
本
(
入
十
一
)
年
五
月
二
十
八
日
下
午
二
時
三
十
分
召

開
社
政
主
管
會
議
，
由
吳
部
長
親
自
主
持
，
其
座
談
內
容
包
括
:

付
上
次
會
議
決
議
事
項
執
行
情
形
報
告

針
對
去
(
入
十
)
年
度
所
召
開
之
社
政
主
管
座
談
會
決
議
事
項
執
行
情
形
報
告
，
其

執
行
情
形
之
內
容
包
括
十
七
個
項
目
•. 

提
昇
社
政
人
員
素
質
，
提
供
在
職
進
修
擴
會
;
照

顧
中
低
收
入
兒
童
、
少
年
、
老
人
醫
療
補
助
作
業
姐
定
之
修
訂
;
遊
民
、
收
容
等
問
題
之

處
垣
;
托
見
所
保
育
人
員
素
質
之
提
昇
;
落
實
社
會
福
利
，
針
對
老

λ
、
救
助
及
殘
障
福

制
機
構
之
評
鑑
等
多
項
執
行
狀
況
。

口
業
務
報
告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、
臺
灣
省
社
會
處
、
臺
北
市
及
高
雄
市
社
會
局
等
單
位
，
對
目
前
業

務
情
形
提
出
報
告
，
有
關
向
政
部
社
會
可
之
業
務
報
告
內
容
，
總
括
七
大
項
如
在
列
•• 

川
增
加
經
費
修
訂
法
妞
，
加
強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。

仙
評
估
基
層
需
要
、
策
進
獎
助
作
業
流
程
。

叫
號
召
工
商
團
體
參
與
福
利
服
務
。

凶
提
撥
低
收
入
戶
健
保
保
贅
，
確
立
保
險
業
務
正
常
運
作
。

問
辦
理
蓋
籍
原
日
本
兵
特
定
弔
慰
金
申
請
作
業
。

附
關
懷
低
收
入
同
胞
，
提
昇
生
活
津
貼
。

川
推
行
消
費
合
作
社
經
營
電
腦
化
。

同
援
案
討
論

經
由
省
(
市
)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揖
出
十
八
個
提
案
及
七
個
臨
時
動
議
分
別
討
論
，

期
能
解
決
省
(
市
)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之
問
題
。

岫
決
議
情
形

根
按
各
項
揖
案
及
隨
時
動
議
之
審
查
一
意
見
與
會
議
討
論
結
果
，
經
彙
整
後
之
各
決
議

項
目
，
交
由
各
管
轄
單
位
，
依
權
貴
執
行
，
以
收
成
殼
。

一
l

中
莘
氏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召
開
第
二

一
!
十
五
屆
理
事
會
議

中
華
民
間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於
木
(
八
十
一
)
1年
八
月
十
七
日
(
星
期
一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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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午
三
峙
，
但
肉
放
部
第
一
會
議
室
召
開
第
二
十
五
次
理
事
會
詣
，
會
議
由
季
常
務
次
長

本
仁
主
持
，
全
體
理
事
共
二
十
三
人
參
加
，
會
議
中
除
自
蔡
執
行
長
漠
賢
及
研
究
組
、
訓

練
組
、
行
政
組
同
仁
分
別
做
入
十
一
年
度
工
作
報
告
外
，
並
通
過
有
關
研
究
與
訓
練
之
討

論
援
果
共
十
一
案
，
其
主
要
議
集
內
容
包
括
:
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「
八
十
二
年
度
訓
親
教
材
蝙
築
計
畫
草
案
」
;
「
社
區
發

展
工
作
巡
姐
輔
學
計
畫
」
草
案
;
「
臺
灣
地
區
聯
合
勸
募
有
被
做
法
之
揖
析
」
草
案
;
「

如
何
聲
合
社
區
內
各
機
構
、
企
業
間
體
、
學
校
等
參
與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|
|
以
華
中
市
工

業
僅
為
研
究
之
個
案
」
草
策
;
「
退
休
老
人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模
式
之
研
究
|
l

以
臺

北
市
老
人
為
倒
」
草
累
;
及
「
入
十
二
年
度
社
會
工
作
(
行
改
〉
人
員
訓
練
計
畫
」
草
案

等
，
藉
由
這
些
研
究
計
奎
、
巡
姐
輔
導
及
敬
材
編
其
等
工
作
，
以
配
合
故
府
施
政
重
點
，
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及
社
會
福
利
之
工
作
。

一
內
政
部
召
開
「
主
人
福
利
法
修
正
萃
索
」
審
查
一

一
會
議
一

說
國
老
人
福
刑
法
自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一
月
二
十
六
日
公
布
施
行
，
迄
今
已
逾
十
二
年

，
為
求
本
法
鐵
定
專
項
能
確
賞
配
合
社
會
需
求
，
且
宣
敘
政
府
崇
敬
關
懷
老
人
之
政
策
，

內
政
部
奉
入
十
一
年
五
月
二
十
八
日
行
政
說
第
二
二
入
一
次
會
議
指
示
，
針
對
「
老
人
福

利
法
修
正
草
集
」
之
部
份
傑
文
，
再
行
研
議
，
並
擬
將
會
後
彙
集
整
理
各
部
會
所
提
的
意

見
，
報
請
行
政
臨
該
示
。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本
(
入
十
一
)
年
七
月
二
十
四
日
上
午
九
時
三
十
分
，
乃
邀
集
各
有

關
部
會
代
表
共
同
研
一
商
「
老
人
福
利
法
修
正
草
案
」
，
由
李
主
任
部
書
本
仁
主
持
，
其
會

商
之
初
步
結
果•• 

一
、
各
做
政
府
仍
應
按
年
，
依
各
地
區
老
人
需
要
，
專
列
老
人
福
利
預 算

，
辦
理
老
人
福
利
業
訝
:
二
、
各
部
會
代
表
建
議
質
施
老
人
年
金
制
度
，
並
拉
舟
現
行

社
會
保
臉
方
式
，
於
各
相
關
法
律
中
訂
定
之
，
攘
以
遠
年
推
展
;
三
、
對
年
滿
八
十
歲
的

老
年
人
及
生
活
困
苦
的
老
人
加
強
照
顧
，
可
拉
發
給
生
活
津
貼
及
補
助
等
方
式
;
四
、
為

貫
徹
政
府
鼓
勵
「
三
代
間
堂
」
政
策
，
仍
建
議
行
政
臨
考
慮
，
在
所
得
稅
法
中
採
納
扶
養

老
人
親
屬
，
特
別
扣
除
額
之
現
定
。

一
內
政
部
丸
童
、
少
年
、
主
人
及
錢
偉
福
利
促
進
一

一
委
員
會
召
開
第
十
五
次
委
員
會
議
一

內
政
部
「
兒
童
、
少
年
、
老
人
及
殘
障
福
利
促
進
委
員
會
」
本
(
入
十
一
)
年
入
月

二
十
一
日
下
午
三
時
假
內
政
部
第
一
會
議
室
召
開
第
十
五
次
委
員
會
議
，
由
內
政
部
部
長

吳
伯
雄
親
自
主
持
，
其
討
論
提
果
為•• 

一
、
為
強
化
各
地
青
少
年
一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功
能
，
省
(
市
)
、
縣
(
市
)
改
府
如
何

揖
供
地
區
青
少
年
適
切
之
服
務
。

一
一
、
為
積
極
開
拓
志
願
服
務
項
目
，
省
(
市
)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如
何
導
引
民
間
參

與
，
精
進
服
務
知
龍
、
弘
當
志
願
服
務
。

經
委
員
們
熱
烈
討
論
後
，
其
決
議
情
形
依
次
如
下
•• 

一
、
有
關
直
轄
市
民
各
縣
市
血
肉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應
依
少
年
福
利
法
規
定
於
本
年

度
內
報
部
備
案
，
並
請
直
轄
市
及
省
督
導
各
縣
市
儘
速
執
行
。

二
、
省
(
市
〉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因
應
社
會
需
要
，
強
化
志
願
服
務
宣
傳
，
創
新
內

瓶
吸
引
參
與
，
加
強
區
域
志
願
服
務
質
頓
之
統
合
，
貫
徹
志
願
服
務
記
錄
證
登
錄
盟
使
用

要
點
，
該
發
志
願
服
務
設
，
健
全
志
願
服
務
制
度
。

持i九十五第刊尋尿發區社一 164 一



同
心
協
力
，
其
創
服
務
新
敲
一

|
|
臺
北
市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成
立
十
迫
于
農
一

祝
大
A
f月一

創
建
進
步
溫
馨
的
社
會
是
全
民
的
共
同
願
望
，
唯
需
要
大
家
來
開
拓
;
提
昇
服
務
品

價
、
克
質
服
務
內
涵
是
我
們
努
力
的
目
標
，
此
有
賴
於
社
會
大
眾
的
積
極
參
加
和
鼓
勵
;

間
結
和
諧
、
民
胞
物
與
的
襟
懷
是
我
們
拓
展
志
願
服
務
的
主
要
動
力
;
迎
合
需
要
、
努
力

精
進
，
則
是
臺
北
市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的
一
貫
特
質
。

噩
北
市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自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八
月
五
日
成
立
以
來
郎
秉
持
「
服
務
社
會

、
捨
我
其
誰
」
的
創
會
精
神
，
本
著
「
貢
獻
有
處
、
呼
按
有
門
」
的
服
務
信
念
，
積
極
配

合
政
府
政
策
，
大
力
拓
展
志
願
服
務
，
根
基
於
劉
名
譽
理
事
長
炎
鐘
所
立
之
服
務
基
礎
，

在
臨
定
的
服
務
目
標
下
，
本
會
全
體
會
員
暨
理
監
事
在
歷
屆
理
事
長
領
護
下
莫
不
精
誠
圓

結
、
齊
心
協
力
為
增
進
社
會
一
幅
祉
而
不
斷
地
沖
勵
奮
發
。
十
年
來
，
堅
守
創
會
初
衷
，
不

斷
研
究
開
拓
，
不
僅
提
供
物
質
的
服
務
，
同
時
著
重
精
神
的
關
懷
;
我
們
不
但
尋
求
服
務

方
法
的
改
良
，
更
講
究
服
務
意
境
的
投
昇
;
不
只
傅
錫
志
願
服
務
理
念
，
同
時
倡
導
志
工

專
業
訓
練
;
特
別
對
鼓
舞
服
務
，
衰
變
傑
出
，
以
及
志
願
服
務
理
論
的
精
研
，
社
會
資
源

的
策
動
結
合
等
更
不
遺
餘
芳
。

臺
北
市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成
立
十
週
年
慶
祝
大
會
於
木
(
入
十
一
)
年
入
月
五
日
(
星

期
一
二
)
下
午
二
時
假
國
立
中
央
圖
書
館
演
講
廳
舉
行
，
大
會
自
林
理
事
長
進
祥
主
持
，
的

政
部
社
會
司
蔡
司
長
漢
賢
及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白
局
長
秀
雄
均
蒞
會
致
詞
嘉
勉
，
並
肯

定
該
會
成
立
十
年
來
對
志
願
服
務
所
做
的
貢
獻
。
會
中
由
林
理
事
長
代
表
臺
北
市
志
願
服

務
協
會
向
蔡
司
長
及
白
局
長
曇
獻
十
年
來
服
務
成
果
，
而
自
局
長
也
代
表
華
北
市
資
市
長

崩
贈
獎
狀
乙
膩
，
以
資
表
彰
對
志
願
服
務
之
卓
越
貢
獻
。

慶
祝
大
會
最
後
在
與
會
人
員
，
齊
聲
歡
唱
「
志
願
服
務
歌
」
後
結
束
，
按
著
在
國
立
中

央
圖
書
館
展
覽
廳
舉
行
慶
祝
酒
會
暨
志
願
服
務
展
示
觀
摩
，
參
展
單
位
除
一
該
會
外
，
還
有

內
政
部
(
社
會
司
)
及
臺
北
市
政
府
環
保
局
(
環
保
義
工
大
隊
)
。
一
該
會
忘
願
服
務
成
果

展
示
主
題
分
為•• 

志
願
服
務
網
絡
、
志
願
服
務
訓
練
、
志
願
服
務
表
彰
、
志
願
服
務
方
案

、
志
願
服
務
研
究
、
志
願
服
務
組
融
及
志
願
服
務
聯
誼
等
，
另
在
展
示
會
場
內
還
設
有
電

視
牆
播
放
志
願
服
務
宜
導
短
斤
及
一
該
會
各
項
活
動
錄
影
帶
。
當
天
各
界
來
賓
相
當
踴
躍
，

場
面
沮
馨
，
也
頗
獲
嘉
評
。

內
政
部
焚
助
績
優
社
會
工
作

澳
地
區
參
觀
考
察

(
督
導
)員
赴
港

內
政
部
為
獎
勵
社
會
工
作
(
督
導
)
員
們
平
日
默
默
奉
獻
心
力
與
時
間
於
基
層
之
辛

勞
，
藉
赴
港
澳
地
區
參
觀
考
察
，
鼓
舞
士
氣
，
增
進
工
作
技
能
，
並
加
強
為
民
服
務
之
熱

忱
，
特
於
本
(
八
十
一
)
年
六
月
二
十
九
日
至
七
月
五
日
，
獎
助
參
加
「
中
國
社
會
福
利

專
業
協
進
會
」
舉
辦
赴
港
澳
地
區
參
觀
考
，
祭
。

本
次
活
動
獎
助
績
優
社
會
工
作
(
督
導
)
員
李
伶
完
等
二
十
人
參
加
，
以
考
察
老
入

福
利
為
主
題
，
使
參
加
活
動
之
社
會
工
作
(
督
導
)
員
們
實
地
了
解
港
澳
地
區
之
老
人
福

利
現
況
，
以
達
到
觀
摩
學
習
之
殼
。

「
志
願
服
務
最
佳
拍
檔
攝
影
比
賽
」

頒
獎
典
禮

l 一

內
故
部
為
強
化
宜
導
志
願
服
務
理
念
，
闡
最
「
見
義
勇
為
」
、
「
愛
人
如
己
」
峙
中
文
德

，
鹿
鼓
「
助
人
最
樂
、
服
務
最
榮
」
的
精
神
，
以
寓
教
於
樂
，
號
召
更
多
的
民
眾
因
認
知

、
參
與
而
全
面
投
入
，
以
達
「
塑
造
服
務
文
化
、
弘
揚
志
願
服
務
」
之
目
標
，
特
與
臺
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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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及
基
灣
柯
達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共
同
學
辦
「
志
願
服
務
最
佳
拍
檔
攝
影
比

賽
」
。

「
志
願
服
務
最
佳
拍
檔
攝
影
比
賽
」
之
頒
獎
典
禮
於
木
(
入
十
一
)
年
入
月
五
日
下

午
三
時
，
但
國
立
中
央
圖
書
館
演
講
路
公
開
頒
獎
褒
揚
。
經
由
各
界
愛
好
攝
影
者
踴
躍
參

與
，
競
爭
相
當
激
烈
，
主
辦
單
位
同
時
邀
請
攝
影
界
之
名
家
及
學
者
就
參
賽
作
品
中
評
選

出
金
牌
摸
一
名
|
孫
寶
岳
先
生
;
銀
牌
獎
二
名
|
蘇
禎
祥
先
生
及
陳
建
一
兀
先
生
;
銅
牌
獎

五
名
|
陳
春
成
先
生
，
莊
何
振
先
生
，
陳
森
寬
先
生
，
蔡
敏
男
先
生
及
陳
永
萬
先
生
，
另

選
出
優
良
獎
作
品
二
十
名
，
入
團
作
品
五
十
名
。
並
於
展
覽
廳
內
展
示
得
獎
人
作
品
，
同

時
也
有
志
願
服
務
成
果
及
志
願
服
務
影
片
欣
賞
等
活
動
，
以
宏
其
故
益
，
使
各
界
更
關
懷

社
會
，
踴
躍
參
加
志
願
服
務
之
行
列
。

內
政
部
獎
助
興
辦
主
或
養
護
服
務
委
點

為
提
昇
重
殘
養
龍
之
服
務
品
質
，
「
內
政
部
獎
助
興
辦
重
殘
養
護
服
務
要
點
」
已
完

成
修
正
。
依
接
內
政
部
入
十
一
年
六
月
三
十
日
臺
側
內
社
字
第
入
一
入
二
三
二
號
函
第

三
次
修
正
內
容
如
後
﹒
-

H
目
的•• 

為
加
強
推
展
殘
障
福
利
，
透
過
對
直
接
照
顧
、
教
養
重
殘
之
服
務
人
員
服

務
費
之
獎
助
，
以
鼓
勵
各
殘
障
福
利
機
構
，
辦
理
重
殘
養
護
服
務
，
提
昇
服
務
品
質
，
落

實
照
顧
殘
障
者
生
活
。

口
申
請
對
象
﹒
-

L

巴
立
案
並
辦
妥
財
團
法
人
登
記
之
私
立
殘
障
福
利
機
構
。

1

公
立
殘
障
福
利
機
構
。

q
山
已
立
案
並
辦
妥
財
闡
法
人
登
記
張
主
管
機
關
認
可
收
托
殘
障
有
之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
因
服
〈
助
標
單
及
經
費
運
用
原
則•. 

L

本
要
點
所
稱
服
務
人
員
指
機
構
依
「
殘
障
福
利
機
構
設
施
標
準
」
第
五
條
設
教
保

組
之
專
職
專
責
組
長
、
保
有
人
員
及
監
護
工
。

Z

服
務
人
員
最
高
獎
助
人
數
，
依
機
構
內
領
有
殘
障
手
加
者
之
障
礙
類
別
、
程
度
與

法
定
服
務
人
員
比
倒
計
其
標
單
，
詳
如
左
表
;
但
服
務
對
象
已
接
受
教
育
單
位
經
費
補
助

者
，
每
兩
人
以
一
人
計
;
接
受
職
訓
及
社
政
單
位
委
託
職
訓
者
不
納
入
計
算
(
以
四
捨
五

入
計
算
)

/\ 七
...L. 五 四 一 一 別類/、 一 一

一一一一一一
夜 13 夜 日 夜 日 夜 日 性

問養 間 間 間 間 間 養問 間
托 養 托 盡 托 托

龍 τ同主< 護 育 護 -目-hτ 護 育 質
一←一

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高獎助服服
務務

: : : : : 比對象人員十
一 F/i、- 入 四 十 五 占/、 例最與
一 一

一一一

(斗 (• 定失、極 口 付 央中間、極 殘

礙能障殘重認定之官、中 之去多重 礙能障殘重其他自、中 症老重
服

者 者度 失事值產多礙監 殘障功能重障度及 者者度閉老度 主、痴人度 障
。礙、及及 。礙、及央中症痴人及 管機重 及
者視中殘 經 者者礙重 者視中者輕 要呆重

、覺度障 度 。、者度 、覺障度主、呆度 關器症度 頡

草音書障之肢者者者之 其他 、 之 書磁在甚草草書能障
認官息之

務礙。、、智 經閉自智能障 定之失去者、智能障 別
機能者、體障 其他閉自能障 機能者、體障關務官者、

或聽礙 央中症礙
央中症者礙 或聽礙舌定刃失去重多礙 殘障者功能者重多障礙者 及

語覺者 者者 主、者 語覺者之 者
對

言攝能障或平街商面、 笠擴管重要、植物、 機管重、 言或衡平揖顏茵街、鹽障功能障被 、 。、礙、
等要植

機能障懺 者。者、者、植物人 其他者、植物 l
關器物，

機傷關器人 認官人 經自人 級

歲 ...L. 至 O 年齡
象

歲 /\ 十 至
占 /、

/、

上 以 歲 j\ 十
胃F可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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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私
立
聽
障
福
利
機
構
得
於
前
表
所
列
最
高
獎
助
額
數
內
，
就
服
務
人
員
之
資
格
要

件
，
依
左
列
標
準
申
請
獎
劫

•. 

丁
丙 乙 甲 別類

一
高 一一 一 一 一一 一一 一 一
中 、、 、、 、 、 、 、 資

職
驗以會接~ 高 經以位學辦台接壘教大工基按壘 者以位曾經科大。且進接
者上中 驗上 專作礎 。上學辦接驗系專教 有修受

、-'

。且(、職J 
者， 畢經m內 , 受者學 一班內

以 有相 。且立業驗結政 且之教。業育年或政 格

下
一關 有一有關育、者。者。業且部獎 有有育

'、 以教部

畢業 年之畢 三關、 並社上保獎
以專業 年專社 有助 年專社有會相人助

者 上業者 以業政 一辦 以業政 一、 關進員辦 要
。 相訓。 上訓、 年理 上訓、 年醫護 工理

關練

相關練一醫療 以上保教 相練醫療相 作經修行
工一 關三 關相等 班政
作個 工個等 相人 經個等工 驗結主 件
經月 作月單 關員 驗月單作關者業管

一 一 一 一 付機
一

一 四
占

之最構每一 /、

、 、 、 、

O O O O 低月
四 O O O 薪應

O O O O 資支
、

一

最南體政罰向 l 
四 -L.. /九 O /、

、 、 、 、

O O O O 助每O O O O 額月
O O O O 

也
公
立
機
槍
申
請
獎
助
依
實
際
服
務
人
員
數
，
與
本
要
點
最
高
獎
助
教
保
人
員
數
之

差
額
人
數
部
分
，
每
月
按
基
本
工
資
申
請
;
其
經
費
運
用
方
式
如
在•• 

仙
增
聘
人
員•• 

其
薪
瓷
、
保
險
及
相
關
福
利
依
政
府
有
關
規
定
辦
理
，
並
得
全
額
由

獎
助
款
勻
友
後
接
質
核
鉤
。

問
其
他•• 

現
有
服
務
人
員
為
加
強
教
養
服
務
，
依
有
關
規
定
加
盟
或
值
班
，
所
需
經

費
得
於
獎
助
款
伺
吏
，
但
每
人
每
月
不
得
高
於
新
蓋
幣
貳
仟
元
。

a

私
立
機
構
接
受
獎
劫
之
經
費
限
用
於
提
昇
現
有
服
務
人
員
之
薪
資
或
增
聘
服
務
人

員
以
減
輕
現
有
人
員
工
作
負
擔
。
另
接
受
獎
助
之
各
類
教
保
人
員
，
機
構
每
月
應
支
付
之

最
低
薪
質
不
得
低
於
本
要
點
之
規
定
，
至
實
際
薪
資
與
相
關
加
給
或
獎
金
，
由
各
機
構
自

行
參
照
有
關
規
定
辦
理
。

a

申
請
獎
助
月
數
，
最
高
得
為
十
三
個
月
，
申
請
獎
助
服
務
對
象
以
八
月
份
之
現
有

人
數
為
計
算
標
準
'
並
應
於
八
月
底
前
向
主
管
機
關
提
出
申
請
獎
助
計
畫
;
每
一
年
度
以

申
請
一
次
為
原
則
。

1

住
宿
教
養
機
構
之
服
務
人
員
數
與
服
務
對
象
，
某
日
間
與
夜
間
最
高
獎
助
比
例
，

應
依
本
要
點
之
規
定
分
別
計
算
。

。
弘
服
務
人
員
之
資
格
要
件
由
省
(
市
)
、
縣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依
本
要
點
之
規
定
自

行
審
核
。

關
申
請
方
式

依
內
政
部
加
強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獎
助
作
業
要
點
之
規
定
，
檢
具
獎
助
計
畫
申
請
表
、

內
政
部
鼓
勵
興
辦
重
殘
養
護
服
務
獎
助
計
畫
申
請
表
、
服
務
對
象
殘
障
手
筋
影
印
本
，
服

務
人
員
姓
名
、
學
經
歷
與
薪
資
相
關
名
加
及
證
胡
文
件
等
，
並
依
獎
助
要
點
之
有
關
規
定

辦
理
。回

附
則

•• 

L

接
受
獎
劫
之
機
構
應
優
先
收
容
各
級
政
府
輔
海
安
置
之
殘
障
者
，
此
並
列
為
審
核

之
重
要
參
考
事
項
。

Z

申
請
資
料
請
詳
實
填
寫
，
經
核
准
獎
助
之
款
項
，
不
得
移
作
他
用
，
如
經
抽
查
不

實
除
追
問
獎
助
款
外
，
二
年
內
不
得
再
申
請
內
政
部
任
何
獎
助
，
並
視
情
節
依
法
處
理
。

1

接
受
獎
助
之
機
構
因
服
務
對
象
或
服
務
人
員
與
動
，
而
需
變
更
原
核
准
獎
助
計
童

時
，
得
報
經
省
(
市
)
或
縣
(
市
)
政
府
核
可
後
，
於
原
核
准
獎
助
額
數
內
調
整
運
用
;

經
費
不
足
峙
，
得
稅
實
際
需
要
再
申
請
獎
助
;
如
有
結
餘
，
亦
應
該
實
繳
還
。

一 167 一月九年，‘十A閏氏莘中



「息而不費、勞而無怨 J 透過組織，加強訓練，更能使求助者獲

得滿足，服務者擁有快慰。

在大

啟

稿

事

本

社

﹒
本
刊
第
六
十
期
中
心
議
題
為
「
社
區
保
健
與
醫
療
服
務
」
'
定

八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十
日
截
稿
，
十
二
月
底
出
刊
。

﹒
本
刊
第
六
十
一
期
中
心
議
題
為
「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的
新
趨
勢
」

'
定
八
十
二
年
二
月
十
日
截
稿
，
三
月
底
出
刊
。

﹒
除
特
殊
稿
件
外
，
「
專
論
」
、
「
譯
著
」
、
「
論
著
」
文
稿
，

字
數
以
三
千
字
至
一
萬
字
為
宜
。

﹒
「
杜
政
報
導
與
通
訊
」
係
報
導
社
會
福
利
活
動
及
社
會
福
利
有

關
之
福
利
、
衛
生
、
教
育
之
方
案
、
措
施
之
介
紹
，
字
數
以
短

篇
為
宜
，
如
附
照
片
更
佳
。

﹒
來
稿
請
用
標
準
稿
紙
書
寫
，
並
註
明
真
實
姓
名
、
最
近
職
銜
、

通
訊
地
址
。

﹒
賜
稿
時
請
加
註
大
作
篇
名
之
英
譯
及
本
人
慣
用
之
英
文
姓
名
。

.
文
稿
經
發
表
，
版
權
屬
本
刊
，
如
不
被
採
用
，
當
將
稿
件
退
還

。
﹒
來
稿
請
寄
臺
北
市
羅
斯
福
路
四
段
一
六
二
號
六
樓
「
社
區
發
展

季
刊
杜
」
收
，
如
知
曉
其
他
好
友
對
本
期
主
題
有
興
趣
或
專
長

者
，
亦
請
代
為
邀
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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